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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團法人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函 

地址：新北市板橋區三民路二段 37 號 12 樓 A3 

電  話：02-8961-3968轉 126 

傳  真：02-2964-1159、2963-4076 

聯 絡 人：林素月 

正本受文者：新北市政府新建工程處 

副本受文者：廖廷勖土木技師 
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5年 4月 15日 

發文字號：（115）省土技字第 2133號 

速別：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附件：如文 

主旨：檢送貴單位申請辦理之「114年 11月 27日【淡水河北側沿河平

面道路工程】發生主線高架橋 P20 挖損自來水管線事件，有關

『管線調查、設計、施工、監造、搶修、復水等作業』過程責任

釐清鑑定報告書」1式 3份，請查照。 

說明： 

一、依據貴處 115 年 1 月 2 日新北新工字第 11452487301 號及 115

年 1月 19日新北新工字第 1155131479 號函辦理。 

二、本案經本會指派廖廷勖土木技師負責辦理完成在案，並製成鑑

定報告書到會。 

三、按本會「鑑定報告書保存年限辦法」規定，鑑定報告書之保存

期限為5年，凡逾保存年限之報告書，即逕予銷毁。 

四、申請單位可審酌案情需要，將本案鑑定報告書轉發相關單位參

考。 

 

 

 

 

 

檔 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 














